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碩士班指導教授選任辦法 

中華民國 99 年 8月 18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每學年度於研究所新生報到時，本系將舉行研究生指導說明會。由本系

所助理教授以上師資向研ㄧ新生介紹其專長及研究方向，以作為研究生

選任指導教授之參考。 

第二條  研究生自報到日起至當學年度開學後選課結束前，必須依本系所公告各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之可指導名額，加以選定其指導教授，並填妥指導教

授選任確認單，送交系辦公室存查。 

第三條  研究生選課時應接受其指導教授審核，並由指導教授於其選課確認單上

簽名後，方能交回教務處。凡未完成指導教授選任者，則將無法完成選

課程序。 

第四條  指導教授選任對象原則上以本系所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為主。若欲跨系所

選任指導教授，得先徵求系主任同意方能選任。惟仍須選任本所ㄧ位助

理教授以上師資，以作為名義上之指導教授。 

第五條  每位指導教授保障之研究生基數(以下簡稱基數)為次學年度研究生總

額除指導教授總額之整數。如，整數[次學年度研究生總額/指導教授總

額]。 

第六條  指導教授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前一星期內提出次學年度研究生需求

數。如研究生需求數大於基數則需檢附績點審查文件；如研究生需求數

小於或等於基數則不需檢附績點(附件一)審查文件。 

第七條  指導教授提出之研究生需求數總額如小於次學年度研究生總額，則指導

教授需指導基數員額，剩餘員額再由指導教授抽籤決定之。 

第八條  按教師研究成果績點表確定次學年度指導教授實際分配研究生之員額。 

第九條  績點總合由系務會議進行審查計算定之。 

第十條  績點審查文件以前叁年度為準。如今年為100學年，則績點審查文件以

99、98及97三個年度為準。 

第十一條  研究生可同時有兩位以上指導教授，第二位(含)以後之指導教授稱為

共同指導教授。 

第十二條  本系所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每學年亦有義務配屬 1 位碩士在職專班研

究生基本額度，惟有意願多指導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者，其增加額度

無上限之規範。 



第十三條  若因第八項規範，致使無法選任合適指導教授、或一直無法覓得指導

教授之研究生，可向本系系務會議提出指導教授安排申請。 

第十四條  研究期間研究生若因與指導教授研究旨趣不合，或因指導教授人事異

動，而意欲更換指導教授時；得先至系辦公室取回原指導教授選任確

認單，並徵得原指導教授與新指導教授雙方同意簽名後，再將此指導

教授選任確認單繳回至系辦公室存查。。 

第十五條  指導教授更換最遲應於該研究生提出學位考試申請前 6 個月完成辦

理，否則應於更換指導教授滿 6個月後，才能提出學位考試申請。但

若因指導教授人事異動者（以離職日起算未滿 6 個月），則不受此一

限制。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教師研究成果績點表 

項目 績點 

政府研究計畫 

(件) 

5 點 

【100(含)以上】萬 

每多 100 萬再加 3 點 

4 點 

【75(含)-100】萬 

3 點 

【40(含)-60】萬 

2 點 

【25(含)-40】萬 

1 點 

【25 以下】萬 

期刊論文 

(篇) 

SCI 或 SSCI 

4/0/0 ; 2.5/1.5/0 ; 2/1/1 

EI 或其他 

2.5/0/0 ; 1.5/1/0 ; 1.5/0.5/0.5 

 

研討會論文 

(篇) 

國際 

3/0/0 ; 2/1/0 ; 1.5/1/0.5 

國內 

1.5/0/0 ; 1/0.5/0 ; 0.5/0.5/0.5 

 

專利 

(件) 

發明 

4/0/0 ; 2.5/1.5/0 ; 2/1/1 

新型 

2.5/0/0 ; 1.5/1/0 ; 1.5/0.5/0.5 

 

建教合作案 

(件) 

績點數比照政府研究計畫但金額減半 

技轉 

(總金額) 

以 10 萬(含)基數為 2 點，每多 10 萬再加 1 點，10 萬以下為 1 點 

競賽或參展 
國際 

4/0/0 ; 2.5/1.5/0 ; 2/1/1 

國內(校外) 

3/0/0 ; 2/1/0 ; 1.5/1/0.5 

國內(校內) 

2.5/0/0 ; 1.5/1/0 ; 1.5/0.5/0.5 

個人榮譽 
校外 

3 

校內 

2 

 

說明： 

1.表中“a/b/c”表示法代表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可得績點 a，第二作者可得績點 b，第三作者可得績點 c，第四作者(含)以後則不列

入績點計算。 

2.研討會論文計點以 10點為上限。 

3.每件成果皆以取得、通過或已接授計算之。 

4.研究生或專題生掛名，不列入作者排序之順位。 

附件一 


